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機代管服務管理辦法 

一○七年三月二十七日電子計算機中心一○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申請目的： 

為配合政府綠能政策並降低各單位電腦機房建置與維運成本，充分利用

本校資源，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供校內主機代管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校各行政、教學及研究單位。 

 

第三條 申請原則： 

(一) 本服務以「虛擬主機」為限，不提供實體主機空間。 

(二) 本服務僅限架設學校公務用途之主機。 

(三) 代管數量以一台主機為限，如有額外需求經專案簽會本中心後，

得視情況增加。 

(四) 其他主機位址申請、主機網路名稱、防火牆進出等服務，請另填

相關申請單。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 申請單位應填妥「主機代管服務申請表」經一、二級主管核章後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中心得視電腦機房相關資源使用情形決定是否提供本服務。 

 

第五條 異動： 

申請單位如有變更服務內容等異動需求，須另填具「主機代管服務申請

表」（僅填異動相關資料）。 

 

第六條 維運： 

(一) 申請單位需提供單一聯絡窗口（限校內教職員工）負責代管主機

的維運工作及聯繫，並提供聯絡方式給本中心管理人員，如窗口

人員異動時，應主動向本中心更新聯絡資料。 

(二) 申請單位對於代管主機所使用之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需自行承擔

資料維護備份及資訊安全之責，對因系統安裝錯誤、系統維護管

理不當、資料存取缺漏及應用程式錯誤等，本中心不負賠償及維

修責任。 

 



第七條 機房管理之規定： 

(一) 申請單位應遵守「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與本校網路相關管理

規範，不得有非法入侵網際網路上其他系統之意圖與行為；不得

破壞網路上各項服務，亦不得在網際網路上以任何方式發送大量

郵件造成本中心之系統障礙或從事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及

法律所禁止之行為。如有違反，除須自行負責外，中心有權終止

代管主機之連線及撤銷原申請，任何後果及可能損失概由申請單

位自行承擔。 

(二) 申請單位存放於本機房內之代管主機，其內部所有軟體須遵守各

項智慧財產權規定，如有違反，由申請單位自行承擔相關責任。

本中心有權終止該代管服務。 

(三) 申請單位之系統發生遭第三人經由網際網路入侵、破壞或擷取其

資料等侵害情形，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本中心不負賠償及

維修責任。 

(四) 因電信機線障礙、硬體設備故障、阻斷以致代管主機發生錯誤、

遲滯、中斷、資料遺失或不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本中心不負賠

償及維修責任。 

(五) 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雷擊、山崩、戰爭等不可抗

力因素造成線路中斷或毀損，中心不負責善後、維修及賠償責任。 

(六) 本中心得因管理上需要，有權更換代管主機之 IP 位址，並應於 IP

位址更換前通知申請單位。 

(七) 為加強各單位網站伺服器之安全性，本中心將不定期針對主機進

行弱點掃描，並提出相關弱點報告供各單位改進參考。 

 

第八條 終止： 

(一) 本服務申請期限為一至五年，期限終止前一個月向本中心申請繼

續主機代管服務，若申請單位未主動提出，將視同不再使用本服

務。 

(二) 申請單位欲終止本服務，請填具「主機代管服務申請表」（勾選終

止服務），並於十天前通知本中心。 

(三) 為使全校性資源作最有效之利用，本中心得定期檢討電腦機房相

關資源使用情形，如有需要得提報「計算機指導委員會」討論對

個別主機終止本服務，使用單位應無異議配合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